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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宣導 

〜解析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重點〜 

保護個人資料 ( 簡稱個資 ) 之概念係 源自於隱私權，此乃繼受英美

法， 今日已成為法治國家的普世價值。我國早在 84年即頒行《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 全 文 45 條 )，惟在非公務機關部分因僅適用於 與

電腦處理個資有關之行業，並無法拘束一般 行業及個人，而保護客體又限

於經電腦處理之個資，不及於非經電腦處理者，以致難以發揮嚇阻及懲處

之效。因此，我國於 99 年 5月 26日修正公布《個人資料保護法》( 簡稱

個 資法；共計 56 條 )，行政院於 101年 9月 21日發布本法除第 6 條、

第 54 條外，其餘條文自 101年 10 月 1日施行。 為解決部分條文在實務

上窒礙難行，使個 資法確實可行，兼顧人格權保障及個資合理 利用，立

法院於 104年 12月 15日三讀通過 個資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共修正 12條，

同年 12月 30日經總統令發布，並於 105年 3月 15日施行。 

由於本次修法攸關民眾權益甚鉅， 特在此歸納說明之。 個資法修正

重點 ： 

一、增修特種個資之範圍及例外條款 

為杜爭議，本次修正第 6 條，增列病歷 ( 指醫師依醫師法執行業務

所製作之病歷；各項檢查、檢驗報告資料；其他各類醫事人員執行業務所

製作之紀錄。) 為特種個資，與原定的醫 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

犯罪前科同屬特種個資之保護範圍。另修正得以例外蒐集、 處理或利用特

種個資之法定要件：( 一 ) 法律明文規定。( 二 ) 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

務或非 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 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

護措施。( 三 ) 當事人自 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資。( 四 ) 公務 

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

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

特定之當事人。( 五 ) 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

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 ) 經當事人

書面同意，但 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 制不得僅依當

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此 外，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準用第 8條、第 9 規定；其中第 6款

之書面同意，並準用第 7條規定。期藉此加強保護 較為特殊或具敏感性之

個資，避免當事人遭 受難以彌補之傷害，又能兼顧合理利用之情 形。 本

次增訂例外條款，如為協助公務機關 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

義務必 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特種個資，以使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在特定情況下而 請求相關單位提供特種個資時，雙方有法源依據，以

符合實際需要；另增訂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得以蒐集、處理或利用特種個資，

以尊重當事人之個資自主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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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本次修法 後，保險業務員或是健身 教練若需要了解客戶的

健康情形，只要當事人書面同意，即可取得其病歷、醫療、健康檢查等資

料，而學校徵聘教師、 保全業招募員工，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後，也 可取

得其犯罪前科資料。  

二、修正一般個資表示同意之方式  

為落實尊重當事人意願之精神，個資法原定有當事人書面同意之規定，

並將之列為 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對一般個資蒐集、處理或利用的合法要

件之一。然在實務上，要求當事人同意都必須要「書面同意」，在當前科技

發達與各種人脈網絡互動頻繁之時， 此種方式早已不符時代潮流。鑒於現

今社會 活動多元及人際關係複雜，資訊科技網路、 電子商務之發展也日

益蓬勃，書面同意已不足以因應當今社會，故本次修法將現行一般 個資蒐

集、處理及利用之「書面同意」修正 為「同意」，即不再限定以書面方式

為之。 所謂同意，係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個資法 所定應告知事項後，

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 而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得為特定目的外利 用之

法定要件亦改為同意，然此則指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

他利用目 的、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後，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

另為減少爭議，個資法 第 7 條第 3 項新增推定同意之規定，當公務 機

關或非公務機關明確告知當事人第 8 條第 1 項各款應告知事項時，當事

人如未表示拒 絕，並已提供其個資者，推定當事人表示同 意。此外，同

法條第 4 項則規定對於經當事 人同意之事實，應由蒐集者負舉證責任。

舉 例來說，業者透過電話行銷，只要民眾口頭 應允即符合同意之要件，

而在餐廳用餐常見 顧客填寫問卷情形，民眾若勾選同意，即使並未簽名，

業者亦取得同意，然依前述規定， 業者應負舉證責任。 

 三、非意圖營利者免除刑事責任 

 為期發揮嚴懲效果，個資法在上次修正時將非意圖營利而違反本法者

採以刑事罰，法務部表示，因此種行為原則以民事損害賠償、行政罰等救

濟為已足，且觀諸其他特別法有關洩漏資料之行為縱使非意圖營利，並非

皆以刑事處罰，再者，非意圖營利違反本 法規定之行為，須課予刑責者，

於相關刑事 法規已有規範足資適用，為避免刑事政策重複規範，故本次修

正第 41條，其重點為非 意圖營利而違反本法者，改採民事損害賠償及行

政罰，亦即刪除非意圖營利行為之刑事處罰規定。依新修個資法規定，限

於「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 益」，而違反本法者，

始構成刑事責任。 四、修正間接蒐集個資之告知時點 個資法第 54 條設

有過渡條款，原規定本 法修正施行前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資，依第 9 條

規定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為告知者，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1 年

內完成告知，逾期未告知而處理或利用者，以違反本 法第 9 條論處，惟

考量 1 年內完成告知之規 定實際執行確有困難，故法條文字修改為 99 

年 5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條文施行前，非由 當事人提供之個資，於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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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之條文施行 後 ( 即 105 年 3 月 15 日以後 ) 為處理或利用 者，

應於處理或利用前，依第 9 條規定向當事人告知，而前項告知，得於首次

利用時併 同為之，未依規定告知而利用者，以違反第 9 條規定論處。 五、

其他 ( 一 ) 個資法第 6 條定有向當事人直接蒐 集個資之告知義務，於

本次新增「個資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得免為告知，此係考量因公益目的而蒐集個資之情形。 ( 二 ) 個資法第 

16 條定有公務機關得為 特定目的外利用之 7 種例外事由，本次將為 維

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乙款，增加「所 必要」文字，以避免公務機關

利用個資過於 浮濫。 ( 三 ) 為強化保管義務，修正個資法第 19 條，有

關非公務機關蒐集或處理個資之要件， 如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

係乙款， 新增「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文字，而 與公共利益有關乙

款則修改為「為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 ( 四 ) 個資法第 20 條定有非

公務機關得 為特定目的外利用之 6 種例外事由，本次參 照公務機關之規

定，新增「有利於當事人權 益」乙款，以促使個資合理利用。 

 結語 由上可知，本次修法主要是修正因爭議過大 故暫緩實施之第 6 

條、第 54 條，不僅使特 種個資受到較為完善之保護，同時也可兼顧 合

理利用之需要，而個資法第 1 次修正公布 施行前，間接蒐集之個資，原

則應於處理或 利用前，依法向當事人告知，本次放寬為「得 於首次利用

時併同為之」，可有效解決實際 執行之困難。此外，將蒐集、處理及利用

一 般個資之「書面同意」修改為「同意」，此 種賦予彈性之規定，提供更

加多元之作法， 而非意圖營利者免除刑事責任，可望減少民 眾誤觸法網

而身陷囹圄之憾事。（摘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政風室科長及亞東技術學院兼任助

理教授李志強大作） 

 
 

臺中榮民總醫院關心您也提醒您! 
 


